
由申請國外研修之學生或系所於

海外交流案核定後提出國外修課課程之科目及內容

由學生所屬系專案簽核

(應檢附系級課程委員會紀錄等相關文件)

是否同意

是

否

學生至本校「網頁／資訊入口」申請學分抵免並將申請單列

印，另檢附成績單，送學生所屬之教學單位檢視是否符合規定

送至教務處註冊組複審

結束

是否符合

是

是否符合

否

否

是否符合本校抵免學分審

核辦法現行規定

是

是否可依課程規劃認抵為

外系選修學分

是

否

核定之學生填具預計修課及抵免課程對照表，教學單位協

助進行課程科目及修課內容初審

(若涉及通識課程者須另會通識中心)

教學單位提供就讀系之課程規劃表、歷年成績單、替代課

程審訂表、校際合作課程協議或同意書等供學生參閱

是否依據相關專案核定

之規定辦理抵免

是

否

通知學生審議結果輔導另行

選課或提列補救措施

同意辦理學分抵免

學生補件或辦理甄試

是

是否通過

否

不同意辦理學分抵

免

是

否

是

海外交流學分抵免流程圖

學生依據審議結果

修課

通知學生

開始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出國前辦理學分審查應準備之文件：

　　(一)學生當年度適用之課程規劃表。

　　(二)歷年成績單。

　　(三)海外修課課程、課程名稱中文對照表與本校抵免課程對照規劃表。

二、回國後辦理學分抵免應準備之文件：

　　(一)學生抵免申請單(資訊入口列印)。

　　(二)核定之課程抵免對照表。

　　(三)海外修課成績單及課程名稱中文對照表。

　　(四)當學生海外修課成績屬於等第計分、百分計分或GPA計分時，教學   

                單位(系辦)需提供轉換後成績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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